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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依據

� 彰化縣政府及所屬機

關學校經管已報廢縣

有財產處理原則

• 變賣
• 再利用
• 轉撥
• 交換
• 銷毀或廢棄

變賣變賣

臺北惜物網臺北惜物網
各機關奉准報廢

財產之變賣及估

價作業程序

各機關奉准報廢

財產之變賣及估

價作業程序

優先優先
性質特殊

不宜流通

性質特殊

不宜流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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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

� 拍賣機關管理後台
http://shwoo.taipei.gov.tw/login.asp

� 買家(前台)

http://shwoo.gov.taipe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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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賣網站使用規範

� 臺北惜物網拍
賣網站使用規
範

� 買賣雙方權利
義務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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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賣網站使用規範
� 買賣雙方權利義務

• §4 會員採Email與手機簡訊雙重認證 ID、Email與手機號碼均不得重複
• §7 實施會員評價制度
• §9 均非新品、現狀拍賣、開放現場看貨
• §10 拍賣期間10天、競價期間5天
• §11 競價級距
• §13 決標價內含郵政劃撥手續費
• §15 繳款期限10天
• §16 領貨注意事項、持收據正本預約取貨
• §17 收據正本掛失
• §18 申請退款
• §21 參與投標者不得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 、公務員服務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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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拍賣流程

上架上架 看貨
(詢問)

看貨
(詢問) 決標決標 領貨領貨 結案結案出價出價 繳款繳款

無人出價無人出價 未繳款未繳款 逾期未領逾期未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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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者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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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拍操作-新增拍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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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拍賣案-拍賣底價

� 依其賸餘價值，但有市價者，依其市價。
� 變賣底價不得低於資源回收清除處理機構之回
收公告價格(含獎勵金)×1.1+15元(代收劃撥手
續費)，回收價格為零元時，其底價不得低於新
臺幣十六元整。

� 第一款所謂市價得參酌下列資料訂定：
• 報章雜誌所載二手市場價格。
• 一般拍賣網站所訂二手市場價格。
• 其他公開市場交易資料。

� 底價金額較小之財產(低於一百元)，得採集中組
合方式上架拍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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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拍賣案

� 底價訂定

� 拍賣物說明

� 大批上架

� 相同品項同時上架

� 照片

� 上架次數



12

網拍操作-已登錄未上架

1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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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有顯示日期時，表示有買家欲詢問問題
點選該日期，回答問題

網拍操作-拍賣中資料區

該案若無人出價，可點選下架

點選查詢鈕，查看拍賣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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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標、待繳款、逾期未繳款

系統自動移轉

系統自動移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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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催領公告十天後仍未結案
•買賣契約解除，請原得標人至動產質借處辦理退款

網拍操作-自行領貨出貨區

•得標人於繳款十天後仍未領取
•公告時間：十天 (公告期間仍可受理領貨 )

•確定點交後才可結案
•點選出貨結案日期為系統出貨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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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貨方式

•繳款收據正本

•得標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繳款收據正本

•得標人身分證明文件
•繳款收據正本

•代領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繳款收據正本

•代領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繳款收據正本或影本

• 得標人身分證明文件

影本

• 託運單

• 繳款收據正本或影本

• 得標人身分證明文件

影本

• 託運單

親自領貨(建議)親自領貨(建議) 委託

他人領貨

委託

他人領貨
委託

貨運業者領貨

委託

貨運業者領貨

領

貨

方

式

拍

賣

機

關

驗

證



17

網拍操作-逾期未領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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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拍操作-逾期未領公告



19

操作流程複習

新增拍賣案區

已登錄未上架

拍賣中資料區

流標資料區 待繳款資料區

自行領取出貨 逾期未繳款區逾期未領公告

結案

↑重拍

或

↓結案

↑重拍

或

↓結案

↑拒領重拍

或

↓結案

11 22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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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務處理(學校單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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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
� 臺北市政府獎勵網路拍賣作業要點(104.11.04)

� 獎勵要件與方式：
• 本府各機關學校參與網路拍賣，於獎勵核算期間已完成出貨
結案之拍賣案件達二十件以上，且成交金額累計超過新臺幣
五萬元者，依其成交金額百分之五核給等值之獎勵品(券)。

• 獎勵品(券)核發，計算至百元，百元以下按十位數四捨五入。

• 獎勵額度，每一機關學校最高限額為新臺幣一萬元整。

� 核算執行績效期間：上年度7/1起至當年度6/30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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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惜物網相關問題請洽
彰化縣政府財政處:陳彥汝小姐04-7532825

臺北市動產質借處(02)25629862#42~44 


